花蓮縣政府技工、工友、駕駛、臨時技工及臨時僱用人員離職手續報告單
（一式兩份一份存府一份由本人收執）

	照會單位
	辦理項目
	各項均已辦理清楚

	（1）原服務單位
	(原經辦業務移交清楚（備有清冊）。
(所有經管金錢財務移交清楚。
(公文承辦簿及應行移交文件交代清楚。
	主  辦  人

（接 辦人）
	

	
	
	單位主管
	

	（2）主計處
	(個人借支薪津及預借旅費均已清還。
(因公支領各項經費均已報銷完竣。
	主  辦  人
	

	
	
	單位主管
	

	（3）福利社
	(賖欠賬款已經清還。
(購物分期付款已一次還清。
	主  辦  人
	

	
	
	單位主管
	

	（4）庶務科
	(借用公物均已送還。
(勞健保退保事宜。
	主  辦  人
	

	
	
	單位主管
	

	（5）庫款支付科
	各項借款均已清還。
	主  辦  人
	

	
	
	單位主管
	

	（6）資訊科
	(電腦帳號權限已註銷。
(新任(派)單位及職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
  (非內部異動者,填無)
	主  辦  人
	

	
	
	單位主管
	

	附記：(離職人應依表列單位按序照會。各單位應切實查明，如有發現移交不清情事，應拒絕蓋章。
(離職人移交時，必須造具移交清冊，如發現原經管業務有未列入清冊移交致手續不清者，離職人如接奉通知，當立即來府負責清理，否則仍以移交不清論。


	服務單位
	職別
	姓名

	
	
	


    年    月    日離職應辦各項手續均已辦理完竣，經辦未了業務已交由                接辦，謹請  核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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